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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論題解答 

一、酒醉駕車防治策略之說明 
【擬答】 

這一題老師在題庫衝刺班已經有提示過各位了（衝刺班講義第 40 至 42 頁）只要考前具體整理過講義之內容，即

可順利作答。以下舉其要者說明之： 

酒醉駕車預防工作原本分為執法、監理、工程、教育、宣導及管考等六部門，經研討後的防制對策主要區分為以

下六類： 

法規與制度之調整 

請內政部依現有法規規定，要求各警察機關嚴格執行酒駕取締勤務，並於 101 年 6 月底前，要求車輛較多的

五都（各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全面實施酒駕攔檢，加強執法強度及密度，天天有攔檢，讓民眾有感，並加強

宣導汽車駕駛人拒絕酒測者，依現行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35 條規定，可處駕駛人 6 萬元罰鍰，並當場

移置保管該汽車及吊銷駕駛執照，以落實政府推展「酒後不開車」之一貫政策與決心。 

為有效遏止酒後違規駕車行為，各部會已有加重酒駕處罰修法之共識，法務部積極研擬推動「酒駕預防性覊

押機制」，同時要求法務部、交通部立即啟動修法機制，於六月底前邀請專家學者召開座談會或公聽會，並

將立法委員及各界所提意見納入研討，據以研議修法草案，於立法院下會期開議前送請立法院審議。 

落實執法： 

協調法務部訂定關於酒駕公共危險罪之緩起訴注意事項：命犯罪行為人立悔過書、向指定公益團體支付一定

金額、義務勞務、戒癮治療、預防再犯之教育講習等（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參考台北、桃園地檢經驗：

酒駕一犯者接受輔導教育（10 小時分成 10 次講習）、二犯以上者並命令保護管束等規定。 

協調司法院訂定關於酒駕公共危險罪之量刑參考準則：酒駕經緩刑宣告，命犯罪行為人立悔過書、向公庫支

付一定金額、義務勞務、戒癮治療、預防再犯之教育講習等（刑法第 74 條）；再犯者，處保安處分施以禁戒

等（刑法第 89 條）。 

妥善規劃酒測勤務：規劃於易肇事時段、地點加強酒測。適當規劃白天執行酒測勤務。系統性規劃酒駕取締

勤務（鄰接縣市間、交通隊與各分局間，錯開或整合勤務）。 

強化酒駕執法設備：辦理酒測器管理檢核計畫。建立酒測器共同採購標準。增購酒測器，以供各項警察勤務

之用。 

強化酒駕執法作為： 

提高取締酒駕的績效獎勵。 

落實酒駕執法之標準作業程序，保障民眾之基本人權。 

將所有查獲之酒駕公共危險案件，人犯隨案解送地檢署。 

善用各種道路安全設施與設備，保障執法人員之安全。 

教育宣導： 

建全交通安全宣導團： 

建立宣導團，到各學校、團體、社區等，進行交通安全之各項宣導、座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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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訂宣導團之成立宗旨、成員組成、組織制度、專業訓練、考核等相關規範，並落實執行。 

成立專屬之基金會（類似防制煙害之「董氏基金會」），專事於酒後不開車之宣導工作。 

結合社團活動宣導（如扶輪社、獅子會、青商會、同鄉會、體育會、社區發展協會等舉辦活動時宣導）。 

結合村里鄰辦公室等社區活動或治安會報，辦理宣導活動。 

鼓勵保險公司、公司企業、社團法人、財團等，捐贈酒駕防制之經費或器材。 

協調提供飲酒餐廳儘量提醒民眾酒後不開車。推動餐飲營業場所提供酒測器供顧客使用。 

請民代、機關首長等帶頭，利用喜宴機會呼籲酒後不開車，注意交通安全。 

善用文宣通路宣導： 

妥善利用各種文宣通路及時段。 

辦理酒駕防制各項活動或加入其他社團活動宣導。 

加強學校教育宣導活動： 

強化各級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尤其要在大學新生訓練時加強酒駕案例宣導。 

將酒駕防制融入教學計畫中。 

辦理專業人士蒞校專題演講。 

監理工作 

落實酒駕者道安講習： 

建立道安講習之教學手冊。 

統一要求講習之基本時數與考試。 

持續充實道安講習之講員陣容。 

強化考、換照之審核： 

考照實應增加酒駕影響安全之試驗題。 

吊銷駕照重新考領時，應特別施予酒駕安全教育課程。 

行政協調： 

加強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之會議功能，強化跨部會道安工作之討論與協調。 

將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法制化，建立為正式組織。 

加強各縣市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之會議功能，強化各單位、各鄉鎮區間關於道安工作之討論與協調。 

協調地方政府落實處罰條例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的罰鍰專款專用。 

配合措施： 

推展指定駕駛、代客駕駛活動： 

鼓勵與宣導指定駕駛、代客駕駛之重要性與成效。 

偏遠地區可以透過村里長，推動與代執行指定駕駛、代客駕駛。 

修訂法規管理代客駕駛行業。 

二、公路法中有關管線與公共設施之相關規定 
【擬答】 

依據公路法第 30 條之規定：「公路用地，非經許可，不得使用。擅自使用、破壞公路用地，或損壞公路設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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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公路主管機關取締之。（第 1 項） 

使用公路用地設置管線或其他公共設施時，使用人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工程計畫書，向公路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後，始得設置。公路主管機關除向使用人徵收許可費外，並應向使用人徵收公路用地使用費，優先用於公路

之修建、養護及管理。但基於公共利益或特殊需要考量者，得減徵或免徵公路用地使用費。（第 2 項） 

前項公路用地使用費徵收之作業程序、減徵或免徵之條件、範圍、費率計算基準與考量因素、欠費追繳及溢繳

退費等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第 3 項）」 

依據上述公路法第 30 條第 3 項之規定，交通部訂有《公路用地使用費徵收辦法》（下稱本辦法），關於其主管

機關與相關程序、應備文件與費用名稱，分述如下： 

主管機關： 

依據本辦法第 2 條之規定：「本辦法所稱公路用地使用費徵收機關（以下簡稱徵收機關）如下： 

一、國道：交通部委任之機關（構）。 

二、省道：交通部委任之機關（構）。但省道經過直轄市政府、市政府行政區域部分，除快速公路外，其依

本法第六條第一項委託管理者，為受委託之當地直轄市政府、市政府。 

三、縣道：縣（市）政府。但依本法第六條第二項委託管理之縣道，為交通部委任之機關（構）。 

四、鄉道：縣政府或其委託之鄉（鎮、市）公所。」 

應備文件與費用名稱： 

依據本辦法第 5 條之規定：「使用人應於本辦法施行後第二年三月三十一日前，檢附申報書表，向徵收機關

申報截至前一年底止，其設置於公路用地內之設施物數量、使用期間及依本辦法所定收費基準試算應繳使用

費數額；並自本辦法施行後第三年起，於每年三月三十一日前，檢附申報書表，向徵收機關申報於前一年內，

其設置於公路用地內之設施物異動數量、使用期間及依本辦法所定收費基準試算應繳使用費增減數額。 

徵收機關受理前項申報後，應於當年四月三十日前就其設施物數量、使用期間及應收使用費數額予以審定

後，通知使用人於五月三十一日前繳納使用費。 

使用人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限辦理申報者，徵收機關得逕予核定其應收使用費數額，並通知使用人依限繳納使

用費。」 

故通常依法稱為許可費與使用費，而其項目文件，依據本辦法第 13 條之規定：「本辦法第五條第一項所需申

報書表，由徵收機關訂定之。」故其文件，乃由徵收機關各自訂之。 

三、交通肇事致人輕重傷之分析 
【擬答】 

 A2 類道路交通事故之意義： 

依據道路交通事故處理規範第 1 點之定義，所稱 A2 類道路交通事故，乃指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 24 小時死亡之

交通事故。亦即，以一般概念加以理解，乃因交通事故造成用路人或駕駛人輕、重傷之事故。 

十年之趨勢： 

從發生件數與受傷人數來看，自民國 91 年至民國 100 年，不論件數或受傷人數，均呈現增加之趨勢，且其

比例幾乎每年均有增長，顯見我國不論都會區或非都會區交通狀況漸趨複雜，且由於交通流量大，事故頻傳，

常有肇事致人受傷之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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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現今交通工具設計與生產技術進步，；雖然客觀上已經提升安全性之保障，但於意外發生時，亦

因其性能、馬力或其他作用面之提升而容易造成用路人受傷；此外，道路狀況複雜，交通號誌設計不良，人

車爭道等因素，亦增加事故發生機會。 

因應對策與建議： 

依據學說與統計實務之觀察，內政部警政署發現歷來 65 歲以上駕駛機車為最高危險群，因老年人反應和行

動皆較為緩慢，需特別注意衣著顏色及反光材質，提高辨識度，另建議提高老人騎乘機車門檻，每年 2 次測

試路考，如未通過，不核發駕駛執照。 

為降低道路交通事故肇事件數，針對主要肇事原因建議如下：針對自用小客車、機車加強酒駕取締，以降低

酒醉駕駛失控；編製「駕駛人安全手冊」，加強宣導教育，以減少「未注意車前狀態」肇事；推動開車禮讓

運動，以減少「未依規定讓車」發生件數。 

交通事故以人為因素佔九成，除嚴正執法外，應特別重視「交通宣導」工作，雖然嚴懲惡性交通違規執行確

實有成效，但根本上仍從法制面和民眾觀念建立起。降低交通事故，處罰並非是唯一的方式，應以重宣導大

於處罰，且需要跨部會共同努力，整合全體力量，才能達到最大效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用路人在交通

安全上有保護自己的力量，和確保本身生命安全的觀念」來預防交通事故發生。 

四、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之基礎說明 
【擬答】 

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之設置： 

依據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設置要點（下稱本要點）第 1 點之規定：「 為加強全國道路交通安全事務

之協調、監督、與推動，依照交通部組織法第二十六條規定，設置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 

組織內容與其性質： 

依據本要點第 3 點之規定：「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交通部部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三人，由交通部次長、內

政部次長、教育部次長兼任。」因此，其為跨部會交通安全工作聯席會報之組織性質，而依據本要點第 4 點第

1 項之規定：「本會置委員二十七人，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為當然委員外，其中十四人由以下人員兼任： 

內政部警政署署長或副署長。 

營建署署長或副署長。 

教育部社教司司長或副司長。 

行政院新聞局地方新聞處處長或副處長。 

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局長或副局長。 

交通部路政司司長或副司長。 

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執行秘書。 

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局長或副局長。 

交通部公路總局局長或副局長。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所長或副所長。 

台北市政府交通局局長或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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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市政府警察局局長或副局長。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局長或副局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長或副局長。」 

由此規定更可確認其組織為跨部會之交通安全工作聯繫與溝通會報之性質。 

運作機制： 

交通安全事項，並非僅由中央全權負責，地方亦需全面參與，始得克盡其功，故以直轄市、縣（市）為單位，

地方上成立道路交通安全會報，與中央積極配合，並落實全國交通安全計畫，以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因

此，本要點第 8 點規定：「本會每月舉行會議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主任委員因故不能召集時，由其指定之

副主任委員為之。（第 1 項）前項會議必要時，得視業務需要，邀集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成立之道路交通

安全會報執行秘書列席。（第 2 項）」即以會議之召開為其運作基礎。 


